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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“迎建党百年 谋就业新篇”系列

征文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、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、重庆高新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、万盛经开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

按照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，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回顾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就业领域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，总结就业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就业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，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迎建党百年 谋就业新篇”系列征文活动。

一、征文内容

此次征文活动共分三个篇章。

（一）“新阶段、新理念、新格局下的就业工作”—— 理论篇

紧扣新时代历史方位，立足“十四五”时期就业工作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，围绕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，聚焦就业领域基础理论和热点难点问题，分析我国就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题：

1．新阶段、新理念、新格局下的就业工作研究

2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新变化、新特点

3．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高效协同研究

4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就业治理研究

5．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研究

6．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研究

7．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研究

8．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及灵活就业研究

9．防止就业歧视促进公平就业理论与实践研究

10．困难地区就业转型问题研究

（二）“就业的光辉历程”——回顾篇

重点是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生思想，特别是与就业相关的理念传承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，团结带领人民在就业领域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，记录中国就业的发展之路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题：

1．传统民生思想与就业理念研究

2．建党百年就业文献研究

3．建党百年就业理论研究

4．建党百年就业工作实践研究

（三）“我和就业的故事”——实践篇

结合开展的就业实事、解决的就业难题，总结就业创业工作中行之有效、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、典型经验、实践创新。也可以结合个人就业创业的经历，记录自己追逐梦想的奋斗历程以及享受就业政策和服务的体会感受，以及对就业工作的建议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题：

1．为群众就业办实事

2．我的就业创业之路

3．我为就业事业建言献策

二、征文时间

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5月10日止。

三、征文要求

（一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符合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突出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。

（二）理论联系实践。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，针对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开展研究，借助具体鲜活的事例和真实有效的数据，突出理论性、针对性和指导性，提报有分量、有深度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。

（三）严格学术规范。要恪守学术道德，严格遵守科研领域要求，严禁弄虚作假、剽窃抄袭。可根据选题方向，自拟题目，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。理论文章要符合学术规范，字数控制在5000字以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抓实组织发动。各区县、各单位要把此次征文活动作为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内容，通过回顾光辉历程、开展理论研究进一步坚定信念、凝聚力量、明确方向。要明确相关要求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定专人负责，并于4月12日前将联络员回执报送至邮箱cqjyxc2020@126.com。同时，有条件的区县、单位可同步开展征文活动，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拓展选题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发动。各区县、各单位要抓好活动宣传，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等渠道广泛发布征文启事，提高社会知晓度。通过专门沟通、课题研究、定向约稿等形式，动员本地区各类研究机构、高等院校及知名专家参与征文。要做好组织发动，鼓励系统干部职工结合实际自主选题，踊跃撰写相关文章。

（三）按期推荐报送。各区县、各单位在动员我市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征文的同时，也要结合征文开展情况，聚焦征文三个篇章，每个篇章至少推荐1篇观点鲜明、紧扣主题且行文流畅的文章，力争选拔出一批优秀作品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。

五、投稿方式

请于5月10日前将征文发送至邮箱cqjyxc2020@126.com，并在来稿邮件中注明征文所属篇章和作者姓名、区县、单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评委会，对我市范围内报送的征文进行评审，并按投稿征文数量的一定比例评出优秀作品，给予一定奖励，并推荐上报至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杨颖，86868619；汤凯，88633903。

附件：联络员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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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联络员回执

	区县/单位
	姓名
	职务
	手机号码

	
	
	
	


	

	抄送：市人力社保局,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各区县自治县

      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,各区县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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